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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润加物业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特发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深业物业运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政汇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智慧安防

行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卫翔、吴兵、胡汝林、陈强、姜成峰、王凡、方娟、贺敏、王宁、罗小礼、

崔平、王大军、程琳、肖武春、崔宏飞、虞建松、吴植群、黄冰、温依婷、吴金平、董丽丽、林淑娟。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ZAS 100—2025

1

口岸运行管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口岸运行管理旅客服务的人员、内容、设施、环境以及评价与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口岸运行管理的旅客服务工作。

注：本文件针对口岸内为旅客提供服务的运营主体（包含口岸管养单位、口岸商业经营单位等）的相关工作，不涉

及海关、边防检查等查验单位的工作范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7217 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1015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基于无障碍需求的设计与设置原则和要求

GB 42301 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技术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口岸 port

经政府批准设置的供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直接出入国（关、边）境的港口、机场、车站、跨境通

道等。

注：包括陆路口岸、水运口岸和航空口岸，其中陆路口岸包括公路口岸和铁路口岸。

[来源：GB/T 18354—2021,8.34，有修改]

3.2

需帮扶旅客 passengers need help

在通关过程中，因年龄、健康状况或其他特殊需求而需要额外协助的旅客群体。

注：包括肢残旅客、听障旅客、视障旅客、携带婴儿旅客、突发疾病旅客、长者及其他需帮扶的旅客，如孕妇及有

紧急事务的人员等。

3.3

柜台 co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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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客提供问询、指引、投诉处理等服务的专用工作台。

4 服务人员

4.1 服务岗位

应设置服务岗位，并满足下列要求：

a) 应明确服务人员的学历、语言能力、仪容仪态要求等；

b) 应涵盖服务接待、投诉处理、引导服务等核心工作环节；

c) 宜根据口岸运行管理的旅客服务需求，增设其他服务岗位。

4.2 服务技能

服务人员应具备以下服务技能：

a) 具备流利的中文（普通话、粤语等）表达能力及日常英语交流能力；

b) 熟练掌握周边交通信息、出入境相关规定及流程等；

c) 熟练掌握各种服务设施的功能和操作方法；

d) 掌握急救抢救相关基础知识与技能，包括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使用、应急包扎等；

e) 具备为残疾旅客、长者提供无障碍服务的技能。

4.3 服务礼仪

4.3.1 接待礼仪

应热情周到、文明礼貌服务，具体内容见 A.1。

4.3.2 语言行为

应使用文明用语，具体用语见 A.2。

4.3.3 仪容仪表

应精神饱满、姿态端正、举止大方，具体内容见 A.3。

4.4 服务规范

服务规范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建立首问责任制，服务人员对旅客提出的问题或要求，以及现场发现的问题，无论是否属于本

职范畴，都应及时响应并协调处理；

b) 接受多名旅客同时问询时，按先后顺序逐一作答；

c) 接听电话时，铃响不超过三声；

d) 离岗时，提供离岗说明，如放置告示牌或公示紧急联系电话等。

5 服务内容

5.1 信息公告服务

信息公告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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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根据口岸实际情况，采用电子显示屏、公告栏、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小程序等

渠道发布通关服务的信息，内容包括：

1) 通关时间；

2) 寻人、寻物信息；

3) 失物招领信息；

4) 特别通告（主要包括消防、防空、恶劣天气等紧急预警信息，对于可预判的预警信息，

宜提前 2小时发布）；

5) 涉及旅客通关的其他事项。

b) 应及时更新信息；

c) 应滚动播放电子显示屏信息；

d) 应使用中文、英文进行广播，广播应准确、清晰、语速适中、音量适中，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保证旅客能够理解；

注：根据口岸外籍旅客客流情况提供对应的语言广播服务。

e) 宜提供多种语言翻译服务。

5.2 问询服务

5.2.1 柜台问询服务

5.2.1.1 柜台设置

柜台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位置合理、醒目；

b) 设置柜台指引标志；

c) 设置无障碍低位柜台；

d) 公示失物查询、通关问询等服务项目及服务流程；

e) 提供港澳通行证签注点指引、各口岸通关时间、各相关单位服务热线以及交通路线等便民信息。

5.2.1.2 服务时限

服务人员应根据口岸规定的运行时间提前10分钟到岗。

5.2.2 流动问询服务

流动问询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在岗期间，佩戴醒目的服务标志；

b) 流动巡视、主动服务；

c) 旅客有服务需求时，服务人员及时到达旅客所在位置提供服务。

5.2.3 电话问询服务

电话问询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提供服务热线，及时回应所有问询电话；

b) 进行录音存档，录音可查，存储时间不少于 30 天。

5.2.4 自助查询服务

自助查询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a) 宜设置智能查询终端，提供口岸周边交通接驳、室内智能导航、通关常识等信息自助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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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智能查询终端应设置在醒目位置。

5.3 秩序维护服务

5.3.1 现场秩序维护服务

现场秩序维护服务工作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主动对有需求的旅客提供帮助，如为旅客指路、协助手持重物的旅客等；

b) 根据人流量及时调整队列，配合相关部门利用围栏间隔控制好人员流动方向，保证客流秩序稳

定；

c) 主动制止旅客不文明及违规行为，如随地吐痰、在非吸烟点吸烟等；

d) 主动劝阻旅客在标识禁止拍照区域拍照摄像，对拒不改正者，配合相关部门及时制止其行为；

e) 发现旅客长时间逗留，主动询问原因并引导其通行，避免造成现场拥堵；

f) 强化人流管控措施，有效防止拥堵和踩踏事件发生。

5.3.2 施工秩序维护服务

施工现场的秩序维护服务工作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公示工程信息，张贴有关许可证件，设置警戒带、围挡、警示牌等；

b) 施工过程中不围蔽、遮挡各类指引标志，如有阻挡，及时设置临时指引标志；

c) 施工结束后，立即清理现场。

5.3.3 交通秩序维护服务

交通秩序维护服务工作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停车场收费信息；

b) 停车场入口宜设置显示停车场剩余车位数量的显示屏，并在车位已满时，采取措施提示引导已

预约车辆入场；

c) 机动车应停放整齐有序，指挥车辆动作应标准规范；

d) 非机动车应停放整齐，存取方便，无乱停乱放、叠放现象；

e) 停车场应配置便民服务设施（如充电设备、无障碍通道等），并为有需要的旅客及相关人员提

供协助；

f) 应及时疏导车道上的车辆以保证车道畅通。

注：本文件所指停车场是口岸对外开放的经营性停车场。

5.3.4 应急处理

发生影响旅客通关的突发事件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在保障旅客安全、有序通关的前提下，配

合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控制现场事态，及时疏散人群。

5.4 需帮扶旅客服务

应为需帮扶旅客提供帮扶服务，并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5.5 外籍旅客服务

外籍旅客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a) 应提供多种语言翻译服务（如智能翻译机等）；

b) 应提供外币兑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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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应提供手机 SIM 卡办理服务；

d) 应提供深圳通等交通卡售卖、交通出行咨询等服务；

e) 宜提供文旅信息和宣传服务；

f) 宜提供签证办理指引服务。

5.6 跨境学童服务

有跨境学童过境的口岸，满足下列要求：

a) 宜设置跨境学童候车点、集合点；

b) 在跨境学童出入境高峰时段，应增加安保人员，在卡口、扶梯口等关键位置进行指引和秩序维

护。

5.7 跨境司机服务

有货车通关的口岸，应为跨境司机提供候查休息室、卫生间等服务。

5.8 一般便民服务

5.8.1 医疗设施服务

应提供基础医疗设施服务，并满足下列要求：

a) 配备急救设备与药品，包括 AED、急救止血包、急救药品等；其中，每台 AED 的服务辐射半径

小于等于 300 米，施救者直线步行 3分钟～5 分钟可获取，且设备旁张贴快速操作指南；

b) 提供转运辅助工具，如简易担架、应急轮椅等。

5.8.2 辅助工具服务

辅助工具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a) 为听障旅客配备以下工具：

1) 应配备写字板、笔、纸等书写工具；

2) 宜配备听力辅助设备。

b) 应提供充电服务；

注：此服务满足国内、国际规格手机、电脑等设备的基本充电需求。

c) 宜为其他有需要的旅客提供辅助工具，如老花镜（放大镜）、行李手推车等。

5.9 商业服务

5.9.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主动、礼貌接待消费者；

b) 明码标价，做到价签价目齐全、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志醒目；

c) 为消费者提供多种支付方式，包括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卡（如信用卡、借记卡）、现金等。

5.9.2 商业设施及服务

商业设施及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a) 商铺门窗、橱窗、招牌、店外照明等装饰风格应与口岸整体环境协调一致；

b) 商业经营场所应整洁，店面应通透、美观大方；

c) 商业服务配套指引应设置于醒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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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应设置商业区域引导标志，标志应至少包含中文、英文；

注：各口岸根据外籍旅客客流情况设置使用相应语种的引导标志。

e) 商业设施设置及经营行为不应影响口岸正常通关，以及口岸查验单位执法执勤工作；

f) 应提供种类多样的免税商品，免税商品经营范围详见《关于口岸进境免税店政策的公告》《口

岸出境免税店管理暂行办法》；

g) 宜提供自助售卖服务。

5.10 离境退税服务

离境退税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a) 应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小程序等方式推广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提供“即买

即退”商户查询、流程指引等功能；

b) 宜设置离境退税点，配备海关监管设施，并引入具有资质的退税代理机构。

5.11 失物咨询和招领服务

失物咨询和招领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a) 当有旅客遗失物品时，应及时进行受理、登记和查询，并在 24 小时内将寻找结果反馈旅客，

同时做好记录；

b) 应对拾遗物品进行登记、妥善存放，并及时发布失物招领通知；

c) 旅客身份与失物信息核对无误后，办理旅客遗失物品认领手续的时间不宜超过 6 分钟。

5.12 预约停车服务

经营性停车场应提供预约停车服务，并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多渠道（如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微信小程序等）公示公共预约平台的操作流程，并在停车

场醒目位置设置预约停车标志；

b) 宜设置预约车辆专用通道，并在现场合理布设相关标志标牌指引，引导预约车辆和非预约车辆

有序分流入场。

5.13 救援服务

旅客需救援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配合相关部门实施现场管控，疏散周边旅客，保障通关通道

畅通。

5.14 旅客投诉处理

5.14.1 应公示旅客投诉处理流程图，旅客投诉处理流程示意图见图 C.1。

5.14.2 发生旅客投诉时，应有专人受理、回复和处理，处理要求符合 C.2 的规定。

6 服务设施

6.1 公共信息导向

6.1.1 固定导向

固定导向标志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固定导向标志设置在主要流程节点上，包括导向标志、位置标志、提示标志、警示标志、交通

接驳信息标志、应急疏散标志、功能分布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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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交通接驳信息标志包括通关流程信息（入境、旅客导流、出境）、口岸大楼内信息、货检区域

和地面交通信息等标志，标志示例图见附录 D；

注：示例图只作为参考，根据实际工作需求进行调整。

c) 固定导向标志应至少包含中文、英文。

注：各口岸根据外籍旅客客流情况设置使用相应语种的导向标志。

6.1.2 临时导向

应设置临时导向标志，包括以下情形：

注：设置临时导向标志是为保障旅客通关秩序顺畅，避免拥挤堵塞。

a) 发生大客流时，如节假日高峰期；

b) 跨境学童集中通关时；

c) 旅行团队集中通关时；

d) 进行现场施工时；

e) 发生紧急事件或其他异常情况时；

f) 其他需要临时导向的情形。

6.2 公共卫生间

公共卫生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保持空气清新、干净、通风良好；

b) 厕位数量、厕位比例、第三卫生间以及手纸、挂钩等辅助设施的配置符合 GB/T 17217、CJJ 14

的规定。

注：依据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口岸运行管理的相关要求，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的卫生及设施

配置，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处理。

6.3 电梯系统

电梯系统满足下列要求：

a) 电梯轿厢内手机信号或无线网络（Wi-Fi）应畅通，且应设置醒目的 24 小时救援电话；

b) 在旅客楼层转换处应设置自动扶梯和直梯，步行距离超过 300 米时宜设置自动人行道；

c) 直梯轿厢内楼层显示、语音提示、紧急报警等装置应完好；

d) 自动扶梯紧急停止开关、防护挡板及防爬装置应功能正常；

e) 自动人行道应设置急停按钮；

f) 应设置醒目的旅客安全提示标志等。

6.4 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施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盲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等通行设施

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规定；

b) 无障碍厕所、轮椅席位、低位服务设施等服务设施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规定；

c) 无障碍标志符合 GB/T 31015、GB 50763、GB 55019 的规定；

d) 自助终端符合 GB 50763、GB 55019 的规定。

6.5 无线网络（Wi-Fi）

无线网络（Wi-Fi）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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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提供免费的 Wi-Fi 网络，Wi-Fi 网络认证流程便捷、连接顺畅；

b) 宜提供 Wi-Fi 的多种连接认证接入方式，包括手机号码、护照、通行证等常用身份凭证。

6.6 吸烟点

应根据口岸实际情况设置吸烟点，并采取相关控制吸烟措施。吸烟点设置及相关控制吸烟措施的具

体内容见《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

7 服务环境

服务环境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做好通风、换气等工作，保持空气清新，温度、相对湿度、新风量符合 GB/T 18883 的规定；

b) 保持整洁通畅，地面无杂物、污渍且干燥；对易湿滑区域摆放“小心地滑”提示牌、铺设防滑

垫等；

c) 照明符合 GB 50034、GB 55015 的规定；

d) 对直接与旅客接触的服务设施定期清洁、消毒；

e) 绿植选用避免枝叶带刺、散发刺激性气味或存在安检违规、生物安全风险的品种；绿植摆放不

阻挡导向标志的可视范围，且占用通道宽度不超过三分之一；

f) 公共卫生满足下列要求：

1) 提供医疗及应急、饮用水卫生、中央空调卫生、垃圾污水卫生、公共环境卫生、病媒生

物防控等公共卫生保障服务；

2) 公共卫生依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配合政府或相关单位采取相应措施，并符合

GB 42301 的规定。

注：依据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口岸运行管理的相关要求，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的卫生环境及

环境保护管理，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处理。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服务评价

服务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定期开展旅客服务评价；

b) 旅客服务评价每年不少于一次。

8.2 服务改进

服务改进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根据旅客服务评价、日常检查、旅客投诉等反映的问题，制定服务改进和优化措施，跟进整改

效果，提升服务质量；

b) 对于时间跨度长、解决难度大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相对集中的共性问题，

进行分类施策，明确解决措施、完成时限；

c) 不定期对旅客服务评价等事项的处理情况进行抽查验证，对重大事项的处理结果进行回访验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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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服务礼仪指引

A.1 接待礼仪

接待礼仪包括以下内容：

a) 笑相迎。接待旅客时主动起身、微笑问候，并保持目光交流；

b) 问需求。保持目光关注，亲切询问，听取对方陈述时精力集中，解答问题时耐心诚恳，不训斥

或表现出不耐烦情绪；

c) 答明确。明确回复旅客的咨询问题，耐心告知办理通关手续或其他手续业务的位置，细心引导，

指导文明排队；

d) 礼道别。办理业务结束时应主动询问：“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并使用“请”“再见”

“祝您旅途愉快”等文明用语。

A.2 语言行为

语言行为包括以下内容：

a) 接待旅客时，根据旅客的需求，使用旅客能理解的语言，或者借助翻译设备进行沟通，做到口

齿清晰、用语文明、言简意赅；保持恰当声调，目视对方并面带微笑；不使用服务禁忌用语。

确保来有迎声、问有答声、离有送声；

b) 接听旅客电话时，使用文明服务用语，文明服务用语的使用见表 A.1；

c) 电话铃响三声（10 秒）内及时接听电话，向对方问好并询问对方需求；

d) 挂断电话前，先询问对方是否还需要帮忙；待回复没有时，礼貌道别并致谢；待对方挂断电话

后，再轻轻放回话筒。

表 A.1 文明服务用语

序号 语言类型 内容

1 提示用语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用语：

a） “请不要随地吐痰，乱丢果皮、纸屑，谢谢您的配合。”；

b） “为了大家的健康，请您不要吸烟，谢谢您的配合。”；

c） “您好，这里是禁烟区，请您到指定吸烟点吸烟，谢谢您的配合。”

2 应答用语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用语：

a）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b） “我会尽力为您提供帮助，请您放心。”；

c） “非常抱歉，我刚才没有听清楚，您能再重复一遍吗？谢谢！”；

d）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我们会认真考虑并积极采纳。”；

e） “非常感谢您指出我们的不足，我们会立即改正，谢谢。”；

f） “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配合。”；

g）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h） “请您稍候，我们会尽快给您答复，感谢您的耐心等待。”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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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文明服务用语（续）

序号 语言类型 内容

3 致歉用语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用语：

a）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我们会尽快解决，感谢您的理解和耐心。”；

b） “我们服务不周的地方，请多多包涵，我们会努力改进。”；

c） “非常抱歉，让您久等了，我们会尽快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d） “非常抱歉，暂时无法立即给您答复。为了更好地跟进您的问题，请您留下联系

电话，我们会尽快了解情况，并第一时间给您明确的答复。感谢您的理解！”

4 征询用语

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用语：

a）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b） “您好，请问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c）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A.3 仪容仪表

仪容仪表包括以下内容：

a) 服务人员上岗时着职业工作制服，着装整洁、大方得体，佩戴工作证。不穿短裤、吊带装、超

短裙或其他奇装异服；不穿拖鞋、佩戴款式花哨、颜色夸张的饰物；不在旅客面前出现打哈欠、

伸懒腰、打喷嚏、挖耳朵等不文雅行为；

b) 仪表大方得体。男士不蓄长须长发；女士化淡妆上岗，不留怪异发型、发色，不涂艳色指甲油、

不使用浓郁型香水、不戴有色眼镜工作；

c) 在工作场所保持优雅的举止和姿态，做到自然大方，站、坐姿端正。与人交谈时，两眼注视对

方，手臂自然下垂，两腿稍微分开。走路时平稳、轻快，身体不左右摇晃或声响过大；遇到年

长者主动点头行礼，并稍有让路，以示敬意；

d) 不在工作场所内吸烟、吐痰、乱扔杂物以及使用与工作无关的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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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需帮扶旅客服务

B.1 肢残旅客服务

B.1.1 轮椅借用服务

对需要借用轮椅的旅客，服务人员应引导其至柜台办理借用手续、填写登记单，必要时安排专人提

供协助，并满足下列要求：

a) 根据肢残旅客的需求提供轮椅保障；

b) 轮椅保持无污渍、干爽、防滑，并定期消毒；

c) 在口岸规定的运行时间内完好率为 100%。

B.1.2 引导服务

服务人员应在乘坐轮椅旅客的一侧或斜前方随行，提前提示转弯、坡度变化和剩余距离等信息，并

依照旅客的速度行进。

B.1.3 轮椅推行服务

旅客需要时，服务人员应提供轮椅推行服务，推行时应双手紧握把手，注意行进速度和稳定性，并

满足下列要求：

a) 需要停车或转弯时，提前告知旅客后再平稳减速，避免急拉骤停；

b) 慢速倒退进入电梯，以便乘坐轮椅旅客看清楚楼层信息，防止电梯门夹轮椅；

c) 上坡时身体微向前倾，避免滑倒和蹬空；下坡时手臂弯曲，避免用力推行，身体略向后仰，双

手握紧把手，控制轮椅前冲速度，保持平稳行进。坡度超过 15°时，缓慢倒退。

B.2 听障旅客服务

应根据情况增设听障旅客的视觉提示设备，如电子显示屏、手语翻译设备等。

B.3 视障旅客服务

B.3.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服务人员帮助视障旅客前，先表明身份，询问需求，确定需要帮助后轻触手背建立手臂关联，

引导过程中各种影响行走的变化要及时告知；

b) 视障旅客因办理事项需停留或等待时，服务人员引导其至安全的固定物旁并告知情况；

c) 表述方位时，服务人员以视障旅客的视角为准，准确表述。

B.3.2 行进引导服务

行进引导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服务人员站在视障旅客的左前方或右前方（按其习惯）；

b) 服务人员语言提示，再让视障旅客抓握自己的肘关节，或让其一手搭肩；

c) 服务人员引导视障旅客根据其抓握手臂的动作节奏跟随行进；

d) 服务人员引导视障旅客乘坐无障碍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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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狭窄通道引导服务

狭窄通道引导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服务人员语言提示视障旅客前方有狭窄通道；

b) 服务人员将被抓握的手臂向身后弯曲贴于腰部，引导视障旅客紧随其身后行进；

c) 通道变宽后，服务人员放下弯曲手臂，恢复正常引导姿势，并予以提示。

B.3.4 上下楼梯引导服务

上下楼梯引导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服务人员语言提示视障旅客上下楼梯，并稍作停顿；

b) 若楼梯有扶手，帮助视障旅客握住扶手，由其自行上下；

c) 若楼梯无扶手，先于视障旅客上下台阶；

d) 服务人员引导视障旅客根据其抓握手臂的动作节奏随其上下；

e) 服务人员上完或下完最后一级台阶时，稍作停顿并予以提示；

f) 服务人员等待视障旅客上完或下完最后一级台阶站稳后，再带领其行进。

B.3.5 引导进出门服务

引导进出门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引导进出门时，服务人员根据门轴的位置，示意视障旅客采用换边法调整双方位置，使视障旅

客处于门轴一侧；

b) 服务人员以被握手臂的手前伸握住门把，视障旅客以门轴侧的手顺着服务人员被握手臂的手找

到门把并握住；

c) 服务人员松开门把，由视障旅客将门开启，过门后，再由视障旅客将门关闭。

B.3.6 电梯内原地后转

电梯内原地后转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服务人员告知视障旅客向后转身，并抬起被其抓握的手臂示意，两人同步转动 90°，呈面对

面站立状态；

b) 服务人员以另一侧手与视障旅客的另一侧手建立关联，同时解除最初的抓握状态，两人同步再

转动 90°，呈同向站立状态，完成原地转向动作。

B.3.7 引导落座服务

引导落座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服务人员将视障旅客引导至椅子侧方，将其一只手放置于椅背上，另一只手放置于桌边；

b) 视障旅客自行调整桌椅间距，确认椅面无杂物后，自行就座；若为无靠背凳子，服务人员将视

障旅客的手放置于凳面上，由其自行就座。

B.3.8 安检、通关引导服务

安检、通关引导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服务人员语言提示视障旅客接受安检、通关，引导其前往专用无障碍通道；

b) 通关结束后，将随身物品交还视障旅客，并告知物品的名称、颜色、品牌等信息，协助其确认

携带物品；

c) 未经旅客许可，通关过程中勿取走盲杖等辅具或随意牵引导盲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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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携带婴儿旅客服务

携带婴儿旅客服务满足下列要求：

a) 服务人员应关注单独携带婴儿的旅客需求，根据旅客需要引导其至母婴室，并提供安检、通关

等协助；

b) 应为携带婴儿旅客提供专用母婴室，按以下要求进行配置：

1) 宜设置哺乳室，配备婴儿床、坐凳及奶瓶加热器具、泡泡洗手液等用品；

2) 空调宜独立设置调温开关；

3) 室内环境应整洁、环保、温馨、照明柔和且富有童趣；

4) 宜使用无接触式或感应式垃圾桶；

5) 地面应保持整洁，无污渍、杂物。

B.5 突发疾病旅客服务

发生旅客突发疾病时，应启动应急预案，进行紧急救援。

B.6 长者服务

B.6.1 搀扶服务

搀扶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旅客有需求时，服务人员提供搀扶服务，期间提前与旅客沟通并确认搀扶方式，搀扶行进过程

中保持与旅客同步速度；

b) 服务人员发现旅客行动不便时，主动询问旅客是否需要搀扶服务；

c) 需要轮椅服务时，按照 B.1.1 的规定执行。

B.6.2 伴随服务

伴随服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对使用拐杖、手杖等辅具的旅客，服务人员在旅客无辅具一侧搀扶或在有辅具一侧保持一定距

离随行；

b) 对无使用辅具的旅客保持一定距离随行；

c) 经旅客同意，搀扶通过坡道和较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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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旅客投诉处理

C.1 旅客投诉处理流程示意图见图 C.1。

否是

旅客投诉

现场渠道 电话渠道 网络渠道 信函/邮件渠道 其他渠道

初步核实（投诉内

容是否属于口岸运

营管理服务范畴）

投诉受理登记

调查处理 告知旅客不属于受理范围

处理结果通过原投诉渠道反馈

记录并存档

回访

结束

图 C.1 旅客投诉处理流程示意图

C.2 旅客投诉处理满足下列要求：

a) 监督电话、微信微博客服、小程序客服等应提供 24 小时服务；

b) 应有专人负责受理通关旅客意见和投诉；

c) 现场投诉：接到投诉后应在 15 分钟内到达现场处理；

d) 非现场投诉：接到投诉后应在 24 小时内与投诉人取得联系，一般投诉应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

调查处理并答复，重大投诉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回复投诉人调查处理方案；

e) 不属于口岸管理范围内的投诉应引导旅客拨打相关电话咨询处理；

f) 需深入调查的投诉应在 10 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答复；

g) 在投诉处理完毕后宜当天进行回访；

h) 旅客投诉处理率应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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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交通接驳信息标志示例

D.1 通关流程信息标志

D.1.1 入境

D.1.1.1 通关入境信息标志包括往深圳标志、旅行团等候区标志及特别通道标志等。

D.1.1.2 国际/港澳到达标志示例图，适用入境大厅等场所，示例图见图 D.1。

图 D.1 国际/港澳到达标志示例图

D.1.1.3 往深圳标志，适用入境大厅等场所，示例图见图 D.2。

图 D.2 往深圳标志示例图

D.1.1.4 旅行团等候区标志，适用于出入境大厅场所，示例图见图 D.3。

图 D.3 旅行团等候区标志示例图

D.1.2 旅客导流

D.1.2.1 考虑旅客导流流程，为导流旅客设置引导标志，包括请勿停留标志、禁止逆行标志等。

D.1.2.2 请勿停留标志，适用于各类场所，示例图见图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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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4 请勿停留标志示例图

D.1.2.3 禁止逆行标志，适用于各类场所，示例图见图 D.5。

图 D.5 禁止逆行标志示例图

D.1.3 出境

D.1.3.1 口岸大楼出境层各入口处设置位置及指引标志，包括登机口标志、国际/港澳台出发标志、出

境大厅灯箱标志、出境厅楼层位置标志及出境指引标志等。

D.1.3.2 国际/港澳台出发标志，适用于口岸出境大厅，示例图见图 D.6。

图 D.6 国际/港澳台出发标志示例图

D.1.3.3 登机口标志，适用于口岸出境大厅，示例图见图 D.7。

图 D.7 登机口标志示例图

D.1.3.4 登船口标志，适用于口岸出境大厅，示例图见图 D.8。

图 D.8 登船口标志示例图

D.1.3.5 出境大厅灯箱标志，适用于出境大厅，示例图见图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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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9 出境大厅灯箱标志示例图

D.1.3.6 出境厅楼层位置标志，适用于出境大厅，示例图见图 D.10。

图 D.10 出境厅楼层位置标志示例图

D.1.3.7 出境指引标志，适用于出境指引、引导，示例图见图 D.11。

图 D.11 出境指引标志示例图

D.2 口岸大楼内信息标志

D.2.1 口岸大楼内信息标志设置时考虑抵离口岸的人员，标志包括口岸大楼前指引标志、离境退税标

志和货币兑换标志等。

注：包括抵离口岸的旅客；抵离口岸的接送人员；肢残旅客、听障旅客、视障旅客、携带婴儿旅客、长者等需帮

扶旅客；口岸工作人员。

D.2.2 口岸大楼前指引标志，适用于口岸大楼前、出入境大厅、通道等区域，示例图见图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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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口岸大楼指引立牌落地标志 b） 通道、连廊立牌落地指引标志

图 D.12 口岸大楼前指引标志示例图

D.2.3 离境退税标志，适用于口岸出境大厅，示例图见图D.13。

图 D.13 离境退税标志示例图

D.2.4 货币兑换标志，适用于口岸出入境大厅，示例图见图D.14。

图 D.14 货币兑换标志示例图

D.3 货检区域标志

D.3.1 进行货检的口岸，设置货检区域标志，包括禁止通行标志、跨境司机候查休息室标志。

D.3.2 禁止通行标志，适用于货检区域退港通道，示例图见图D.15。

图 D.15 货检区域禁止通行标志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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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3 跨境司机候查休息室标志，适用于货检区域，示例图见图D.16。

图 D.16 跨境司机候查休息室标志示例图

D.4 地面交通信息标志

D.4.1 地面交通信息标志包括跨境学童候车点标志、跨境学童集合点标志、入境大客车上客区标志、

入境小汽车上客区标志、入境巴士上客区标志等。

D.4.2 跨境学童候车点标志，适用于跨境候车场所，示例图见图D.17。

图 D.17 跨境学童候车点标志示例图

D.4.3 跨境学童集合点标志，适用于入境候车区，示例图见图D.18。

图 D.18 跨境学童集合点标志示例图

D.4.4 入境大客车上客区标志，适用于入境候车区，示例图见图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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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竖型长方形标志示例图 b） 特殊形状标志示例图

图 D.19 入境大客车上客区标志示例图

D.4.5 入境小汽车上客区标志，适用于入境候车区，示例图见图D.20。

图 D.20 入境小汽车上客区标志示例图

D.4.6 入境巴士上客区标志，适用于入境候车区，示例图见图D.21。

图 D.21 入境巴士上客区标志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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